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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灌云县人民政府签订项目投资合同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项目名称：轨道交通产业园项目。 

 投资协议中的用地面积、建设周期等数值，仅是协议双方在目前条件下

结合市场环境进行的合理预估，并不代表公司对未来业绩的预测，亦不构成

对投资者的业绩承诺。 

 该《项目投资合同书》为项目合作框架性协议，系双方建立合作关系的

初步意向，为各方进一步讨论的基础，双方将于本协议签署后开展进一步洽

谈，但能否就具体项目达成合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本着“发挥优势、相互促进、长期合作、互利互赢”的原则，江苏振江新能

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与灌云县人民政府签署

了《项目投资合同书》（以下简称“本合同”），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对外投资概述 

（一） 投资背景及项目基本情况 

1、 基于双方在轨道交通、新能源等产业的共同目标，为充分发挥双方的资

源、资本、产业、技术、市场等多重优势，推动资源优化整合，遵循互

惠互利理念，以“促惠上”为目的，依托政企合作平台，经协商和研讨，

与灌云县人民政府签署了《项目投资合同书》。 

2、 公司于 2018 年 10月 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与灌云县人民政府签订项目投资合同书的议案》，本事项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 本次签署的《项目投资合同书》未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投资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1、 名称：灌云县人民政府 

2、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无关联关系 

二、 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协议各方 

甲方：灌云县人民政府 

乙方：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 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轨道交通产业园项目。 

项目地址：位于江苏灌云经济开发区长深高速以西，4s 店片区以南，

具体位置、界限、面积以土地部门宗地界定和规划审批图件为准。 

用地面积：项目计划总占地约为 1700 亩，分一、二期建设（以具体招

拍挂为准）。 

建设周期：一期项目建设周期约为 1.5年；二期项目根据一期产能情况

适时开工建设。 

（三） 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连云港振江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

司，作为本项目的实施主体。有关实施主体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四） 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 

1、 甲方负责项目的征地、拆迁等工作，在符合国家及地方相关法律法



规及行政审批等有关条件的前提下，保证项目用地按双方确认的供地时

间前达到公开出让的条件，同时，水、电、气、排污及道路等均到达项

目各宗地块红线位置，容量或负荷须满足项目需要。 

2、 乙方项目规划应符合连云港市灌云县总体规划要求。项目的《可行

性研究报告》由乙方委托规划设计机构完成设计。 

3、 甲方在项目合同签定后，积极协助乙方办理土地手续、企业工商注

册登记、税务登记和项目工程等相关手续。 

4、 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在连云港灌云县设立子公司，作为本项目的投

资开发主体，并按本协议约定通过土地公开招拍挂方式获取项目土地使

用权，签订《连云港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5、 乙方投资项目须在甲方所在地的工商、税务管理部门进行登记，并

接受甲方所在地的工商税务部门的管理。 

6、 乙方投资项目须在甲方所在地的工商、税务管理部门进行登记，并

接受甲方所在地的工商税务部门的管理。 

（五） 其他事项 

未经甲方许可，乙方不得将本协议权利转让给第三方，但本协议另有约定的

除外。 

三、 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巩固和提升公司业务的竞争优

势，提高公司可持续发展的竞争力。通过本次合作，将有助于公司进一步开发苏

北地区业务，提升公司在苏北市场的影响，扩大公司产业业务的覆盖与延伸。由

于协议所涉及项目的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目前对项目无法进行精确的投资

评估测算，该项目短期内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四、 风险提示 

1、本协议所涉及投资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尚需办理相关资质许可和项目实施



规划等前置手续，因相关手续须经有权部门审批，尚存在不确定性。 

2、投资协议中的用地面积、建设周期等数值，仅是协议双方在目前条件下

结合市场环境进行的合理预估，并不代表公司对未来业绩的预测，亦不构成对投

资者的业绩承诺。 

3、公司暂未对本项目具体融资渠道及其可行性进行系统完整的分析研究，

存在资金筹措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10月 27日 


